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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新的技术的出现,其意义可能只是技术性的,而不具有哲学和文化的内涵;也可能是价值论的,将带来观

念改变以至革命。蒸汽机的发明是工业革命的起点,它带来了人类生活和观念的巨大变化,这是新技术的价

值论意义的典范。而后来的联合收割机则只具有提高工作效率的意义,没有哲学文化层面的价值论意义。

这样一种意义的辨析对网络文学来说至关重要,这关系到网络给文学带来的到底是什么,是只有一种新的传

播媒介的意义呢,还是具有改变文学观念和思维方式的意义?这是一个关系到网络文学的定位的根本性问

题。 

网络文学作品当然是在电脑上创作出来的,但这个事实并没有价值论意义。一部作品,不论它是由传统的方

式写出来,还是在电脑上操作出来,也许有效率高下的不同,却不会因为写作方式的不同而有不同的观念和

特征。事实上,所谓传统作家,有很大一部分也是用电脑来写作的,他们也可以将自己的作品直接贴到文学

网站上去,他们如果这样做了,谁能说他们的作品不是网络文学?因此,电脑的出现对文学创作来说,仅仅只

具有技术性意义,而不具有价值论意义。技术性意义可以提高效率,却不包含有哲学文化的意味。我们看中

国文学史,写作工具从石刀、刻刀、毛笔、到铅笔、钢笔、电脑,载体由甲骨,竹简,到绢帛、纸张、屏幕,

这种工具性的进步并没有伴随着文学观念的革命,而五四新文化运动是一场价值论意义上的革命性转型,其

代表作家的代表作品,也是用毛笔写出来的。电脑相对毛笔、钢笔而言,其意义是技术而不是哲学文化层面

的,书写方式的革命并不带来文学观念的革命。 

网络文学相对传统文学而言,我觉得有价值论意义,即自成体系的文化意义。电脑写作的出现不能看成一个

文学事件,而网络文学的出现则可以看成一个文学事件。电脑写作和传统写作的区别,是一种技术性的区

别,而网络文学和传统文学的区别,则是一种价值论的区别。我们正是在这种区别的基础上,建立起自身关

于网络文学的概念和其特有的文化哲学观念的。我们的观点旗帜鲜明,网络文学不仅是一种技术性存在,也

是一种价值论存在。网络文学起源于技术的进步,但这种技术进步向价值领域的渗透、传导,形成了网络文

学独特的文学观念和价值体系。网络文学不但应被作为一个技术性事实被予以审视,更应被作为一个文化

哲学的事实被予以审视。 

对于网络文学的文化性思考,另外一个由技术领域向价值领域渗透的事实,就是读屏与读书的区别,这一区

别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网络文学首先意味着文学作品的载体发生了变化,读者由读书转向了读屏。站在

读者的角度来看,这只是一种技术性的转折。也正因为如此,读屏作为一个新的阅读方式,其价值意义和文

化意义常常被人忽略。但在我们的视野中,这两种阅读方式的差异还是相当大的,这种差异决定了网络文学

特定的趣味,并由这种趣味所决定,形成了网络文学特定的创作状态。这样一种双向互动,决定了网络文学

的某些文化特质。这种文化特质,是网络文学的技术性前提向价值论意义转化时所产生的。我们对读屏和

读书这两种阅读方式进行深入思考,就会发现,读屏和读书的感觉性差异相当明显。人们常说,电视造就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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痴。这一表述虽然偏激,但它至少说明了一个事实,那就是电视是不能培养出思考者的,至少是不能培养出

有层次的思考者的。电视的形象性和直观性,很难表现复杂的深邃的思想。联网的电脑屏幕当然不是电视,

它有系统性的文字,这与电视是不同的。但同为屏幕化的表现方式,读屏与看电视也看某种相通之处,那就

是在读屏中很难接受复杂的思想。读屏具有浏览的意味,更多的是关注信息,而较为深刻的思想,具有抽象

性的话题,比较难以在读屏中实现自身与读者的充分交流。相对读书而言,读屏有一种直观性和浮躁性,读

文学作品如此,更不用说理论著作。  

读屏与读书的心态差异,反过来对网络上发表的作品有着决定性的影响。网络上的作品的思想和艺术特征,

必须符合读者的阅读状态,才会有更多的人来点击、访问,才能够得到认同,从而实现自身的价值和意义。

这种阅读心态的差异,决定了网络文学与传统文学的文化分野。传统作家的作品,包括那些已经通过纸质媒

介成了名的作品,一旦上了网,就会失去光彩,反过来说,那些网络文学的作者,包括已在网上很有名的成功

作者,他们的作品一旦下了网,也会失去光彩,被视为肤浅浮泛的东西。事实上,那些原创性的网络文学作品

也很少引起主流文学批评的更多关注,哪怕他们的作品成为了纸质化的东西之后也是如此。这说明网络文

学暂时尚没有足够的力量突入文坛的中心地带。激进的网络作家也许会以愤怒青年的姿态对之表达不满,

但他们也不妨自我设问,自己写出来的东西是否有了足够的精神和艺术分量,成为文坛无论如何都绕不过去

的风景?  

网络文学如果有什么致命的弱点,那就是思想深度的欠缺,缺乏沉甸甸的分量。即使有些批评家想为网络作

家做出强烈的价值辩护,这种辩护也会因为缺乏坚实的思想基础和作品支撑而显得贫弱。但是,直观性浮泛

性又恰恰是网络文学的特点,甚至是其内在规定性。这种内在规定性是由读屏这样一种阅读方式决定的,阅

读方式的浮躁性决定了网络作品的浮躁性,在这种互动之中,那种纯正而典雅的审美心态很难建立起来。一

旦网络文学与传统文学一样也沉思起来,将思想深度作为自身的优先选择,读者就会离它而去。这是网络作

家所面临的一种价值悖论。 

网络文学成为文坛的独特风景不是由电脑写作的方式决定的,因为传统文学也越来越多地在电脑上敲出;而

是由传播方式决定的,传播的特点决定了其创作和阅读的特定状态。正是这种特定状态,形成了网络文学的

文化特质;又由于这种文化特质打造了网络文学的写作模式,而与传统文学有了某种质的区别。网络文学的

角色定位,以及特定的文化内涵与模式,都是由其传播和阅读的特定状态决定的。离开了这种特定状态,就

没有网络文学的文化特质。有的论者忽略网络文学的文化特质,而将它看作一种仅仅是传播方式不同的文

学存在,这显然是不恰当的,也是不符合网络文学的现实状况的。网络文学的文化特质既是其内在的规定

性,又是其价值论意义所在。这种特质主要表现为自由性、大众性和游戏性三个方面。 

先谈网络文学的自由性。网络文学与其他文学媒介最大的不同,就在于它是未经编辑或不需要编辑的,没有

一个特有既定标准的评判者给你的作品的思想和艺术是否合乎标准签发通行证。不少文学青年由于艺术的

执著,写了多年还一事无成,内心的沮丧可想而知。他需要别人的理解,需要成就感,而这一切,由于迈不过

发表的门槛,都成了泡影。现在好了,发表的门槛在网络之中不复存在。一个作者写出的任何作品,不论是

精致或是粗糙,都能够自由地在网上发表。有没有人看,有多少人看,那是网民的事,至少发表的空间是打开

了。更重要的是写作上获得自由。如果一个作者向文学刊物投稿,首先要考虑编辑会用怎样的眼光看我的

稿件,而我又要怎样写作才能迎合编辑的思想倾向和审美趣味。这样,作者的个性就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受到

了束缚。而在网络上,因为没有了发表的签证官,一个作者可以完全放松自己的思维神经,想怎么写就怎么

写,甚至文不对题胡说八道都行,个人感情的真实状态,在这里可以得到最充分的表现。可是,如果我们将这

种自由性当作完全正面的因素,那也是不恰当的。价值的悖论无处不在。网络写作和发表的自由性,又有其


